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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办公室
青西新管办发〔2020〕23 号

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办公室
关于印发支持文旅企业平稳健康发展

促进文化消费的若干意见的通知

各大功能区管委

各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灵山岛省级自然保护区管委，管

委各部门，区直各单位，驻区各单位：

《关于支持文旅企业平稳健康发展促进文化消费的若干意

见》已经管委研究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办公室

2020 年 3 月 2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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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支持文旅企业平稳健康发展
促进文化消费的若干意见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

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，全面落实中央和省、市、

区有关决策部署，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影响，支持新区文

旅企业共渡难关，激发文化旅游消费潜力，培育文化旅游新动能，

恢复振兴文旅经济，现提出以下意见。

一、帮助文旅企业纾困减负

1.实施文旅企业纾困政策。区财政调剂安排 5000 万元纾困

资金，区文旅局制定文旅企业纾困资金申报办法，采用运营补助、

贷款贴息等方式重点支持疫情期间按照政府有关规定停止经营、

复工复产后经营困难的文旅企业，渡过难关，提振信心，尽快恢

复发展。（责任单位：区文旅局、区财政局）

2.全面落实相关减负政策。认真落实中央和省、市、区出台

的减免和缓缴税费、缓缴社保费、减免企业房租、暂退旅行社质

保金等各类减负政策，梳理推出文旅企业帮扶“政策工具箱”，

推动各项政策落实到位。（责任单位：区文旅局）

3.加快兑现文旅产业扶持政策。提前启动 2020 年度《关于

加快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若干政策意见》和《关于促进旅游产业发

展若干政策》扶持项目申报工作，便捷申报流程，优化政策兑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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手续，提前实施奖补资金年度拨付。（责任单位：工委宣传部、

区文旅局、区财政局）

二、恢复振兴文旅市场

4.加大文旅宣传营销力度。开展文化旅游营销大会、重点客

源城市推介会、参展文化旅游博览会、文化旅游宣传品进酒店等

“十大营销行动”，通过线上线下多平台、全媒体广泛宣传新区

文旅资源，近期突出强化周边区域市场宣传营销工作。（责任单

位：区文旅局）

5.支持文旅企业开展市场营销。支持旅游景区、星级酒店、

品牌酒店、限上住宿企业、旅行社以及文化体育娱乐企业开展各

种形式的线上线下市场营销推广活动，疫情解除后 6 个月内开展

的活动，经文化和旅游部门审核认定，给予营销费用不高于 50%

的资金补助，每家企业最高不超过 10 万元。鼓励旅游企业联合

营销，开展优秀营销案例评选活动。对参加文化和旅游部门组织

的宣传推广活动的企业，给予展位、交通、食宿全额补助。以上

所需资金从文化旅游宣传及市场营销费用中列支。（责任单位：

区文旅局、区财政局）

6.丰富营销产品体系。整合“景区+酒店+娱乐”等资源，推

出蓝色海湾之旅、时尚影视之旅、休闲度假之旅、嗨爽啤酒之旅、

曼妙音乐之旅、登山祈福之旅等“六大特色产品”；策划组织“食

尚新区美食节”等系列文旅节事活动，结合“新区十景”“新区

地标”“新区十大伴手礼”等评选工作，组织文旅企业以活动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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营销、培育品牌产品。（责任单位：区文旅局、旅投集团、黄发

集团）

三、激发文旅消费潜力

7.加大文旅消费惠民力度。举办文旅惠民消费季活动，发放

不低于 100 万元的新区文化旅游惠民消费电子券，所需资金从文

化惠民消费引导资金中列支。编制文旅惠民消费指南，加大文惠

卡用户持卡消费折扣力度。推进旅游一卡通功能升级，增加文化

消费功能。引导电影院线、文艺剧团、景区景点实行门票打折、

低价惠民等措施，发动全区 19 家重点景区景点向全国医护人员

2020 年全年免费开放。（责任单位：区文旅局、区财政局）

8.扩大文旅消费产品有效供给。依托新区文化产业园区、旅

游景区、城市商业综合体、文化商业街、文化特色小镇、美丽乡

村示范点等载体，打造一批文旅消费聚集区。依托新区深厚的历

史文化底蕴，打造一批特色文化旅游演艺精品。依托“四张名片”、

城市文旅地标、优秀传统文化标识、特色博物馆等文化元素，开

发一批西海岸文创产品。依托新区的人文风情、自然资源、生态

优势，发展一批精品民宿和研学旅游基地。（责任单位：区文旅

局、区商务局）

9.加快发展夜间经济。重点打造金沙滩啤酒城火凤凰酒吧

街、红树林度假世界酒吧街、星光岛酒吧街、武夷山路酒吧街，

按照《青岛西海岸新区酒吧街和音乐吧奖励扶持办法》对酒吧街

和特色音乐吧进行奖励扶持；打造嘉年华澳乐购、繁华里、上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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汇、欢乐海湾等特色夜间商贸餐饮街区，推出旅游美食打卡地；

打造各类管理规范、特色鲜明的新夜市项目；加快推进西海岸时

尚创意地下体验中心等重点项目建设；建设一批 24 小时书店；

培育打造“新区夜色美”街头文化艺术汇演出品牌，丰富夜间文

化旅游演出市场。（责任单位：区文旅局、区商务局、长江路街

道）

10.推进文旅消费试点示范。组织开展“双十佳”评选活动，

评选推出新区文旅消费“十佳试点单位”“十佳试点项目”。加

快建设复合式文旅消费场所和社区文旅消费网点。通过政府购买

服务的方式，开展“百场精品文艺演出进景区”活动，丰富景区

文化内涵，把重点景区打造成文化消费示范区。（责任单位：区

文旅局、区财政局）

11.引导市民进行文旅消费。在全社会培育文化消费习惯，

引导市民树立科学、健康的消费理念。鼓励机关事业单位干部带

头进行文化消费，组织、人事、区直机关工委、工青妇等单位要

组织开展“书香机关”“电影党课”等主题活动，支持和引导干

部带头参与全民阅读，带头观看院线电影、看演出、看展览、参

与时尚娱乐体验，带头参与夜间文旅消费活动，带头参与体育文

化活动，发挥示范引领作用。（责任单位：区文旅局、工委组织

部、区人社局、区直机关工委、区总工会、团区委、区妇联）

四、培育文旅产业发展新动能

12.支持文旅企业增量提质。对新区纳统规上文化体育娱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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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(影视发行业除外）年营业收入增量达到 5000 万元的，给予

20 万元奖励，年增量超过限定标准部分，再按照 0.5%给予奖励，

单个企业奖励金额不超过 200 万元。对当年新引进纳统的规上文

化体育娱乐业、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、限上住宿业企业，给予企

业经营负责人10万元奖励，年营业收入增量分别达到5000万元、

3000 万元、2000 万元的，再给予企业经营负责人 10 万元奖励。

对年营业收入增速超过 30%的纳统限上住宿业个体工商户，每户

奖励 2 万元。每新增一家纳统规上文化体育娱乐业、旅行社及相

关服务业、限上住宿业企业，奖励提报功能区、镇街 2 万元。限

上住宿业企业、旅行社营业收入增加奖励按照《关于促进旅游产

业发展若干政策》执行。（责任单位：区文旅局、区统计局、区

财政局、各大功能区、各镇街、灵山岛省级自然保护区）

13.发展文化旅游新业态新模式。围绕打造文化创意和精品

旅游产业链、补短板强弱项，重点引进线上文化娱乐、住宿、餐

饮平台类独角兽企业；依托 5G 高新视频实验园区，大力发展基

于 5G 技术的 4K/8K、VR/AR/MR、互动视频、沉浸式视频、云游

戏等高新视频制作产业。引进创意设计、影视制作、网游开发、

网络音乐、网络表演、数字艺术展示等项目；加大对旅游演艺和

主题游乐项目招商力度，不断提升产业发展潜力。（责任单位：

海洋高新区、灵山湾影视文化区、区招商中心、区文旅局、灵山

湾影视局）

五、实施文旅行业综合治理提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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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.稳定文化旅游市场秩序。组织相关行业协会，联合开展

诚信经营活动，引导企业约定和遵守合理的市场价格，形成整体

的价格促销策略，防止恢复期旅游市场价格混乱；加强文化旅游

市场秩序舆情监测，开展文化旅游市场秩序联合执法行动。建立

海上摩托艇、玻璃悬索桥、卡丁车、滑翔翼等文化旅游新业态审

批、监管、服务联动推进机制。(责任单位：区文旅局、区发改

局、区市场监管局、区综合行政执法局、各镇街、灵山岛省级自

然保护区）

15.启动旅游服务质量提升计划。全面落实星级饭店标准化、

规范化服务，发展和改善个性化、特色化服务，探索统分结合、

条块结合、部门联合的住宿业管理机制；加强旅行社管理，探索

组建旅行社联盟，培育智慧旅行社，完善优质旅游服务品牌培育、

评价和推广机制，不断提升旅行社服务水平。（责任单位：区文

旅局、区市场监管局、区综合行政执法局、黄岛公安分局、开发

区公安分局）

16.加大安全生产监管力度。指导企业提前做好游乐设施设

备的检查检修，严格落实旅游景区最大承载量，制定分流引流方

案，收费景区推广门票网上实名预约制度，非收费景区通过智慧

化手段及时掌控游客数量，发布客流预警信息，引导游客合理安

排出行。指导企业进一步健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体系，组织开展

应急预案演练，提高从业人员应急业务知识和现场救援能力。（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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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单位：区文旅局、区市场监管局、各大功能区、各镇街、灵山

岛省级自然保护区、黄发集团、旅投集团）

本通知第 1-5 项，适用于应对疫情影响的支持企业措施，自

发文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；其他支持措施

自 2020 年 4 月 23 日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3 年 4 月 22 日。

抄送：工委各部门，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区政协办公室，区纪委监委

办公室，区人武部办公室，区法院，区检察院。

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办公室 2020 年 3月 23 日印发


